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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2012年10月發生的DR醫學美容
「毒血針」事故導致一死三傷，其中一人需截肢。特區政府事後成立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前年建議35項涉及入侵
性、皮膚穿刺的美容程序，必須由醫生進行，但至今仍未立法進行規
管。負責協助死者家屬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批評，現時政府在
立法規管醫學美容上「歎慢板」，又建議同時規管進行高風險醫療程
序的處所、設施及醫生資格。

立法步伐被轟太慢
DR美容集團推銷的靜脈輸液逾2年前釀成一死命案，食物及衞生
局隨即成立督導委員會檢討監管私營醫療機構，並研究界定高風險醫
療程序及醫療美容，再考慮立法，當時已被轟步伐慢、方向錯。
委員會前年年底出報告，建議為合共35項涉及入侵性、皮膚穿刺
的美容程序納入「醫療程序」，例如抽脂、注射美白針必須由醫生進
行。直至上年12月，政府終就加強規管私營醫療機構諮詢公眾3個
月，文件沒有提及如何規管醫學美容，但提到只要有關程序屬於高風
險，例如涉及麻醉或病人體質差都納入規管範圍，進行的人員要有足
夠訓練，醫療機構亦要有急救設備。

倡嚴管高風險程序
事實上，由公布報告至展開公眾諮詢期間，去年6月及10月再有2
宗個案因抽脂療程「出事」，一死一危殆。負責協助死者家屬的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批評，現時特區政府在立法規管醫學美容上的進
度太慢，單單只是區分及規管醫療與美容的程序亦不足夠，「因為
DR事件和兩宗抽脂事件都是由醫生執行。」她認為，特區政府同時
應盡快規管在日間醫療中心進行高風險醫療程序的處所、設施及設
備，尤其是急救設備，並訂定做高風險醫療程序的醫生資格。
現時聲稱醫學美容的行為未受法例監管，以致有相關機構負責人在
事故發生後能夠逍遙法外，麥美娟認為，應立法規定相關醫療機構必
須由只少一名負責人註冊，以作為問責代表。同時，當局應就日間醫
療中心設立申訴機制，以處理市民對上述醫療機構的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家屬批評調查時間拖得太久，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昨日表示，了解病人及家屬的想法，但希望家屬明白，調查期間要花很多時間
搜證，當中涉及專業意見，偵查必須仔細。他又對可以成功調查，並搜集到足夠證據
提出檢控，向警方表示謝意。
高永文表示，衛生署稍後會提出關於醫療儀器註冊管制措施，包括激光儀器。他強

調，科技日新月異，難以在法例上界定何謂「醫療程序」，但早前發出的指引，已清
晰界定哪些屬於醫療程序，如果不按照指引，有機會面對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DR 事件拖延逾 2
年，警方終向涉事3人提出檢控，但死者家屬腦海中
仍存有無數問號，控訴事發以來涉事公司從無向他們
作出任何交代，對警方調查進度亦全不知情，連解剖
報告也沒看過。死者丈夫楊先生表示，每次拿起妻子
的舊照片仍不禁垂淚，逾 2 年的調查過程「實在太
慢」，希望警方盡快查明真相。

為何「打毒針」死者丈夫難釋懷
死者丈夫與女兒昨在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陪同下

召開記者會。麥美娟指出，過去2年半死者家屬一直在
情緒上受到很大煎熬，事發至今DR美容集團完全無接觸
過死者家屬，家屬透過新聞報道才知道誰是涉事醫生；
而警方雖多次向家屬拿取口供，但沒有向家屬交代調查
進度，她過去曾多次替死者家屬向律政司了解調查進
度，但一直只獲回覆「調查進行中」，事前亦對警方昨
早的拘捕行動毫不知情。
楊先生對只能被動等候消息「感到無奈及無助」，感

謝警方及有關人士對案件的關注，但認為事隔逾2年
才提出檢控「實在太慢」，對原本以為太太去美容、
結果喪命的事實仍未釋懷，每次拿起妻子的舊相片時
依然不禁流淚。楊先生表示，現時仍未了解事實真
相，太太為何離世、如何被游說、為何要「打毒針」
等一連串問題在腦海揮之不去，希望警方盡快查明事
件真相，令悲劇不再發生。

立法「真空期」消費者安全成疑
麥美娟表示，開展審訊總算還家屬公道，待案件公開取

得更多資料後，她會協助死者家屬去信醫委會，投訴協助
死者做醫療程序的醫生及醫療美容集團公司的涉事人，希
望醫委會可盡快對涉事醫生進行紀律聆訊。
她表示，現時聲稱醫學美容的行為未受法例監管，當局

去年底推出的《美容程序指引》亦無力阻止類似事故再次
發生，消費者在立法真空期的生命安全成疑。她建議當局
應在立法工作未完成之前，衛生署必須加強巡查，尤其一
些曾發生事故的醫學美容集團。

3名被告依次為DR醫學美容集團創辦人周向榮（60歲）、為死者陳宛琳注射
靜脈點滴療程的女西醫麥允齡（33歲）及
集團科研中心助理陳冠忠（30歲），3人
各面對一項誤殺罪，暫時無須答辯，3人
均獲准保釋至下月11日，待控方諮詢進
一步法律意見後再訊，期間不得離港及每
周須向警署報到。

指未確保血液製品免受感染
控罪指，3名被告於2012年10月10日，
向陳宛琳推廣、製備及施用一種名為CIK
（細胞因子誘導殺手細胞）/AI（應用免疫
治療）治療產品，而該產品是根據仍在實驗
過程中的治癌療法，過程需要抽取陳的血
液，在實驗室製成血液製品後，再重新輸入
她的身體。
不過，3人在療程過程中，沒有確保血液製品由合資格人士負
責製作，沒有進行適當的病毒和細菌測試、沒有確保製品免受感
染，亦沒有向死者詳盡解釋涉及風險，而由於上述嚴重疏忽導致
陳宛琳死亡。
控方昨日在庭上以控罪嚴重為由，反對各被告保釋，但表示若然

法庭批准各人保釋，希望可以施加向警署報到、不准離港等條件。
代表周向榮的大律師周凱靈指，首被告周向榮已婚，育有5名子

女，太太昨亦有到庭支持他。周現與92歲父親在香港同住，透露事
件發生至今備受關注及被廣泛報道，但被告均沒有離港，所以沒有
潛逃危機。律師其後稱，被告已預定下月初機票到韓國公幹，希望
獲法庭批准離港。

三被告獲准保釋 不得離港
次被告麥允齡的代表律師指，麥過往沒有刑事記錄，2006年畢業

於香港中文大學後開始執業，亦沒有計劃離港。第三被告陳冠忠的
代表律師則指，陳現於屯門一所國際學校任職實驗室助理，月入2萬
元，是家庭經濟支柱。
3名被告其後分別獲准以5萬及2萬元現金保釋，但須向法庭交出
旅遊證件、不得離港，及每周三晚到警署報到。裁判官提醒各被
告，有需要可以直接向高等法院申請更改離港等保釋條件。

三人控誤殺DRDR
疑注射疏忽變疑注射疏忽變「「毒針毒針」」兩婦一死一切雙腿兩婦一死一切雙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DR醫學美容集團」2012年發生嚴重醫療事

故，4名女子在該美容集團接受靜脈點滴療程後，出現敗血性休克等病症需送院治

療，導致其中一人死亡，另一人需切除兩隻小腿。警方在經過2年多刑事調查後，

認為美容集團老闆、女醫生及其助理3人，在為46歲死者陳宛琳注射靜脈點滴過程

中嚴重疏忽，非法殺死陳，昨晨分別在3人的住所將他們拘捕，並隨即解往東區法

院提堂，各控以一項誤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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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醫療美容
工聯會促立法

高永文：蒐證耗時望見諒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右右))陪同陪同DRDR美容事美容事
故的死者家屬召開記者會故的死者家屬召開記者會，，敦促盡快查明事故敦促盡快查明事故
真相真相，，早日立法規管醫學美容早日立法規管醫學美容。。 陳敏婷陳敏婷攝攝

■■高永文高永文

■■「「DRDR 醫學美容集醫學美容集
團團」」創辦人周向榮創辦人周向榮。。

■■曾為陳宛琳注射靜脈點曾為陳宛琳注射靜脈點
滴療程的女西醫麥允齡滴療程的女西醫麥允齡。。 ■■集團科研中心助理陳冠忠集團科研中心助理陳冠忠。。

■DR■DR醫學美容集團店面醫學美容集團店面。。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